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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长春工程学院 

科研奖励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 

第一条  为充分激发全校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规范学校

科技研发和成果奖励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 凡第一完成单位为长春工程学院（国家级获奖不

限）、并已在学校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的成果（包括论文、著作、

专利、成果获奖等）和我校各类各级项目均属奖励范围。 

第三条  各类奖励均由第一人负责申报，申报内容应属第一

人所在学科领域，获得的奖金由第一人根据贡献大小进行分配，

但第一人分配比例不低于 50%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对成果获奖、项目、学术论文、学术专著、

授权职务专利、国家级科技平台、成果转化实施奖励。 

第二章  奖励类别及标准 

第五条  成果获奖 

    1. 学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奖：国家级获奖按奖金的 3 倍

配套奖励，省部级获奖按奖金的 1 倍配套奖励，厅局级获奖按奖

金的 0.5 倍配套奖励。学校作为合作完成单位的国家级获奖：获

奖人排名第 2-8 名，奖金对应乘系数 0.7、0.6、0.5、0.4、0.3、

0.2、0.1 进行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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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 同一成果重复获奖，只按最高类别核发奖励。 

第六条  项目 

项目参照表 2 实施分类奖励。 

表 2 长春工程学院项目奖励标准 

项目级别 

纵  向 

国家级 

省部级重大 
省部级 厅局级 地市级 

经费要求

（万元） 
Ｗ>0 Ｗ>0 Ｗ≥5 Ｗ≥10 

奖励金额

（万元） 
J15%  J10%  J7%  J5%  

说明：（1）Ｗ为当量经费，单位为万元。J 指单一项目当年年度内累计到款

经费总额，单位为万元。且有： 

   当量系数到账经费 KJW   

自然科学类项目 K为 1，社会科学类项目 K 为 3。   

（2）已享受学校经费配套的项目不予奖励。  

 （3）项目奖励分两次发放，立项并到款后按表 2 标准 70%发放，按期

结题后发放剩余奖金；无上级项目主管部门批准无故拖期或无故不完成的

项目不发放剩余的奖金。 

     （4）项目奖金发放最高限额为 100 万元，对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奖

励，由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。 

第七条  学术论文 

以我校为第一作者单位发表的论文以及被检索收录论文按表

3 给予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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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长春工程学院学术论文奖励标准 

论文 

类别 
刊物来源 

奖励金额 

（万元/篇） 

A 类 
1. 科学（SCIENCE） 

2. 自然（NATURE） 
50 

B 类 

1. SCI 收录（期刊）I区 

2. 被中央或国务院采纳并得到国家领导人肯定批

示的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 

4 

C 类 

1. SCI 收录（期刊）Ⅱ区 

2. SSCI收录（期刊） 

3. A&HCI 收录（期刊） 

4. 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全文转载 

2 

D 类 

1. SCI 收录（期刊）Ⅲ区 

2. SCI 收录（期刊）Ⅳ区 

3. 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权威报刊上发表的

学术理论文章 

4. 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摘编 

1 

E 类 

1. EI 收录期刊（中文核心及以上，或国外权威期

刊） 

2. CSSCI 收录期刊 

3. 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》、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

摘》全文转载 

4. 被省部级党政机关采纳并得到省部级主要领导

人肯定批示的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 

5. 中国电子报、中国建设报、吉林日报等省部级报

刊上发表的学术理论文章 

0.6 

F 类 

1. 中文核心期刊 

2. EI 收录期刊 

3. 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》、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

摘》摘编 

0.2 

G 类 
国际、国内学术会议论文 SCI、EI、CPCI-S/CPCI-SSH

检索 
0.1 

说明：（1）被重复收录的论文或作品按最高级别奖励；同一作者在同一期

期刊（论文集）发表多篇论文或作品，原则上按 1 篇论文奖励。 

（2）检索有核心版和扩展版之分的，扩展版按下降一类奖励。 

（3）论文要求至少 1.5 版以上，报纸发表的学术理论文章字数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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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3000 字以上，否则不予奖励；一版美术作品对等一篇论文，美术作品一

版多幅的，按版幅比例奖励。 

第八条  学术专著 

    学校对第一单位为我校且查重率低于 15%的学术专著按表 4

给予奖励。 

表 4 学术专著奖励标准（万元/部） 

类 别 
学校未资助出版的

学术专著 

学校资助出版的

学术专著 

A 类 2 1 

B 类 1 0.5 

说明：（1）A 类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百佳出版社，其余出版社为 B 类。 

     （2）学术专著认定存在异议时由校学术委员会裁定。 

第九条  授权职务专利 

为积极鼓励科研人员申报发明专利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，对

于授权职务专利给予奖励。授权发明专利每项奖励 8000 元；授权

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每项奖励 300 元。 

第十条  国家级科技平台 

获得国家（含教育部）重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立项建设的，

学校对重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的奖励，其中

70%奖励主要贡献人员，30%用于运行建设。 

第十一条  成果转化 

学校将职务成果转让净收入的 80%一次性奖给成果完成人或

团队；学校员工利用职务成果入股转化，该成果形成学校股权收

益的 80%归成果完成人或团队所有；职务成果校内直接转化，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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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年度净收入的 80％奖给成果完成人或团队。 

第三章  附  则 

第十二条  各类奖励均采取院（部、中心）及学校两级审核

制，审核后，论文、著作、专利申报文件及专利证书等复印件（著

作复印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页）交学校存档。 

未经登记的项目和成果学校不予承认和奖励。 

第十三条  奖励每年进行一次，奖励上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

31 日取得的业绩，进行为期 7 天的公示后，无争议的项目和成果

经主管校领导审批后发文表彰奖励。如有争议，由校学术委员会

裁定。 

第十四条  所有奖励均为税前奖励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所列各项奖励从学校事业费或科研管理费

列支。 

第十六条  剽窃他人成果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学校奖

励的，一经查实，将全额收回奖金并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 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科技奖励办法》（长

工院字〔2013〕73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